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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禁擅自进入武夷山国家公园

开展穿越等活动的通告

一、依法规范群体活动和个人行为

（一）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，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

内禁止人为活动。禁止在武夷山国家公园指定区域或者路线以外

开展露营、烧烤、攀岩、探险、吸烟、燃放烟花爆竹等活动

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之一，地跨

福建、江西两省，是世界同纬度保存最完整、最典型、面积最大

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，也是全国唯一兼具世界文化与

自然双遗产、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国家公园，具有不可替代的生

态人文价值。为严格保护武夷山国家公园的原真性、完整性，保

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现就严禁非法进入武夷山国家

公园从事穿越、攀岩、探险、徒步、露营、摄影采风、采集动植

物标本等活动相关事项联合通告如下：

。

（二）严禁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以俱乐部、旅行社、网络

群组、驴友向导等名义，组织、招揽、诱导他人参与非法穿越活

动。

（三）严禁实施破坏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行为，

包括但不限于丢弃垃圾，采集植物，猎捕、杀害、食用野生动物，

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，违规用火，损毁保护设施与标志等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《福建省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》《江

西省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》的行为。

（四）严禁发布诱导或招募他人实施非法穿越的信息（含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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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、召集、影像等），不得利用互联网传播违规活动内容。

（五）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非破坏性的科学研究、标本采

集、文物保护及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活动，应征求武夷山国家公

园管理机构意见，并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公园有关规定办理审批

手续，严格按照审批要求开展活动。

二、违法违规行为法律责任

对擅自进入武夷山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的有关单位、组织或

个人，根据其违法行为的情节、后果等，依法需承担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刑事责任：非法穿越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情节严重，

危害公共安全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追究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行政责任：对于在核心保护区开展非法穿越的组织或

个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第五十五条规定，责

令停止违法行为，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生态破坏的，

责令限期修复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

下罚款。在一般控制区开展非法穿越的组织或个人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》第五十六条规定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，

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造成生态破坏的，责令限期修复或采

取其他补救措施，处五十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罚款。

对于非法穿越国家公园，扰乱公共秩序，盗窃、损毁生态环

境监测等国家公园公共设施，危及公共安全，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

依法进行治安管理处罚。

（三）民事责任：非法穿越造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、生态环

境破坏的，行为人须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，赔偿修复费用

等损失；非法穿越导致人身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由组织者与参与

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；产生的救援费用由组织者与行为人自行承

担，救援组织可依法全额追偿。






